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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監管公告
關於穩定股價方案的公告

本公告乃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第13.10(B)條作出。如下
公告已於上海證券交易所網站刊登，僅供參閱。

特此公告。

承董事會命
中國郵政儲蓄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杜春野
聯席公司秘書

中國，北京
2022年6月27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行董事會包括執行董事劉建軍先生、張學文先生及姚紅女士；
非執行董事韓文博先生、陳東浩先生、魏強先生、劉悅先生及丁向明先生；獨立
非執行董事傅廷美先生、溫鐵軍先生、鍾瑞明先生、胡湘先生及潘英麗女士。

* 中國郵政儲蓄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並非一家根據銀行業條例（香港法例第155章）之認可機
構，並不受限於香港金融管理局的監督，亦不獲授權在香港經營銀行及╱或接受存款業
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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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1658      证券简称：邮储银行      公告编号：临 2022-019 
 

中中国国邮邮政政储储蓄蓄银银行行股股份份有有限限公公司司 
关关于于稳稳定定股股价价方方案案的的公公告告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

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

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重要要内内容容提提示示：：  

 根据《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

币普通股（A 股）股票并上市后三年内稳定公司 A 股股价预案》

（以下简称《稳定股价预案》），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本行）拟采取由控股股东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邮政集团）增持股份的措施稳定股价。 

 邮政集团拟以累计不少于 5,000 万元增持本行股份。 

 本次增持不设置价格区间。 

 本次增持股份计划的实施期限为自本稳定股价方案公告

之日起六个月。 

 本次增持主体的增持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不存在因所需

资金不到位而导致后续增持无法实施的风险。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本行现将具体情况披露如

下： 

一一、、本本行行稳稳定定股股价价措措施施的的触触发发条条件件  

根据本行《稳定股价预案》，在本行 A 股股票上市后三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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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非因不可抗力因素所致，在本行 A 股股票收盘价格连续 20 个

交易日低于本行最近一期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最近一期审计基

准日后，因利润分配、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增发、配股等情况

导致本行净资产或股份总数出现变化的，每股净资产相应进行调

整，下同）的条件（以下简称稳定股价条件）满足时，且本行情

况同时满足法律、法规、其他规范性文件及监管机构对于回购、

增持等股本变动行为的规定，则本行及相关主体等将采取稳定股

价措施。 

本行上一轮稳定股价措施已于 2021 年 11 月 24 日实施完成。

根据《稳定股价预案》相关规定，本轮稳定股价措施自上一轮履

行完毕后第121个交易日起重新计算。自2022年5月27日至2022

年 6 月 24 日，本行 A 股股票收盘价格已连续 20 个交易日低于本

行最近一期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 6.89 元，触发本行稳定股价措

施启动条件。 

二二、、本本行行稳稳定定股股价价措措施施  

根据本行《稳定股价预案》的实施顺序，本行将采取控股股

东邮政集团增持股票的措施履行稳定股价义务，由邮政集团通过

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增持本行部分股份。现将有关情况公告

如下： 

（（一一））增增持持主主体体基基本本情情况况  

1、增持主体名称：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 

2、增持主体已持有股份的数量、持股比例：截至 2021 年 6

月 27 日，邮政集团持有本行 A 股 62,163,639,189 股，占本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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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普通股总股份的 67.29%。 

（（二二））增增持持计计划划主主要要内内容容  

1、本次拟增持股份的目的：邮政集团本次增持系基于对本

行未来发展前景的坚定信心，对本行投资价值的高度认可，旨在

维护中小投资者利益，积极稳定本行股价。 

2、本次拟增持股份的种类：本行 A 股股份。 

3、本次拟增持金额：本次拟增持金额不少于 5,000 万元，

本次增持未设置价格区间，邮政集团将根据本行股票价格波动情

况，逐步实施增持计划。 

4、本次增持股份计划的实施期限：自 2022 年 6 月 27 日起

六个月内。 

5、本次拟增持股份的资金安排：自有资金。 

（（三三））终终止止实实施施稳稳定定本本行行股股价价措措施施的的情情形形  

自稳定股价条件满足后，若出现以下任一情形，则视为本次

稳定股价措施实施完毕及承诺履行完毕，本次稳定股价方案终止

执行： 

1、本行 A 股股票连续 5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不低于最近一

期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 

2、继续执行稳定股价方案将导致本行股权分布不符合上市

条件或将违反当时有效的相关禁止性规定。 

三三、、其其他他相相关关说说明明  

（一）本次增持计划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华

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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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规则等有关规定。 

（二）邮政集团承诺，在增持实施期间及法定期限内不减持

所持有的本行股份，并严格遵守中国证监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关

于稳定股价措施、持有上市公司权益变动及内幕交易禁止等有关

规定。 

（三）本行将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

第 8 号——股份变动管理》的相关规定，持续关注邮政集团所增

持本行股份的有关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六月二十七日   


